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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10265号
马杰：本院受理原告许旭峰与被告马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诉调中心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60号

廖松芬：本院受理原告谢洪杰与被告廖松芬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
（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99号

康俊：本院受理原告应辉辉与被告康俊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诉调中心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927号

浙江新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克平
诉被告你公司及第三人浙江惠隆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证据材料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公司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40号

杭州睿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翁小明：本院受理原
告朱盼盼诉被告你方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1、被告立即支付劳务费31800元；2、被告支付
律师费4000元；3、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04.05元
（按年利率3.85%自2021年8月1日起算，暂计至2021
年9月30日，最终以实际支付日为准）；4、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74号

陈天涯:本院受理原告朱杰飞诉被告陈天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5月17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79号

叶玉峰:本院受理原告叶明辉诉被告叶玉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5月17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39号

杭州嘉玥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仙境园林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嘉玥科技有限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5139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370号

李倍倍:原告孙越诉被告李倍倍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537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450号

彭岩松:原告卢五星诉被告彭岩松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54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818号

方国贤：本院受理原告周明通与被告方国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14民初581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方
国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明通借
款420000元；二、被告方国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周明通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9540
元（暂计算至2021年5月12日；此后以420000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3.7%，自2021年5月13日起另行计算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且利息计算总额以80000元为上
限）；三、驳回原告周明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4403元（已减半），由原告周明通负担403元，由被
告方国贤负担4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922号

叶广（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门街道飞霞南路海螺
小区）：本院受理原告王烽诉被告叶广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新
登法庭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935号

叶国产（男，198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宁海县力洋镇岭峧村岭峧1组7号）：原告许小仙、章
爱群、胡妙聪、董菊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393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叶国产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许小仙、章爱群、胡妙聪、董
菊花借款220000元，并支付利息5866.7元（以借款
22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1日起至2020年8月
19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及后续利息（自2020年8月
2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付）；二、被
告叶国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许小仙
借款40000元，并支付以借款40000元为基数，自2020
年7月1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
的利息；三、被告叶国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许小仙、章爱群、胡妙聪、董菊花律师代理费
15000元；四、驳回原告许小仙、章爱群、胡妙聪、董菊
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25元，由原告许小仙、章
爱群、胡妙聪、董菊花负担225元，由被告叶国产负担
5300元；公告费650元（原告许小仙、章爱群、胡妙聪、
董菊花已交纳），由被告叶国产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
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许小仙、章爱群、胡妙
聪、董菊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540号

杭州志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路42号e8信息文创园A区
A210室）、俞奇峰（男，198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浴美施路）：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霍普曼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志翔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俞奇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
杭州霍普曼电梯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杭
州志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0万元及利息48956元（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
4.75%计算，暂按自2019年6月18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
2022年1月17日，后续利息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3日9
时00分在本院分水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803号

陈素娟:本院受理原告吴一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支付利息24700元。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证据材料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2年5月17日9
时在本院寿昌法庭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4132号

刘红英:本院受理原告盛昌龙、乐春德与被告李丰、
刘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本院(2021)浙0182民初413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李丰、刘红英于本到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原告盛昌龙、乐春德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支
付利息人民币12500元(该利息计算至2021年11月
19日，自2021年11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以
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另行计付)。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2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
1618元，合计人民币3862元，由被告李丰、刘红英
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963号

黄亮：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强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4963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411号

周水兵（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87****1418）：
本院受理的原告范振杰诉被告周水兵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04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196号

罗振南（公民身份号码：2390051987****2316）：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帅诉被告罗振南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079号

邓波（公民身份号码：4331301982****8118）：原
告宁波汇甬盛川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邓波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120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宁波汇
甬盛川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857号

江苏华全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
市鄞州厚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华全船舶工程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
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5月18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473号

胡勋广：本院受理原告张家玲诉胡勋广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2年5月
13日8时45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479号

苏州蒂豪快速电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欧
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诉苏州蒂豪快速电梯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
2022年5月13日9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550号

丁兴刚：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势五金有限公司与被
告丁兴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
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8日08时45分在本
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5788号

杨本军：本院受理原告邬谊诚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21）浙0213民初
57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杨本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邬谊诚各项经
济损失共计107668元；二、驳回原告邬谊诚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599号

边江涛（公民身份号码6103241992****281X）：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被告边江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民初
25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211号

钟思才（公民身份号码362201198809284018）、
赵峰（公民身份号码360121199309152476）、鲁威
（公民身份号码360102199001025316）：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融车有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洪
满、钟思才、赵峰、鲁威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民初32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709号

浙江鑫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丽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鑫顺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
诉要求你方即时支付货款1217190元并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三
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8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338号

贺贤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车商支公司与被告贺贤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市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小额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贺贤
稳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9000元，被告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市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30日9时30
分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627号

蔡奇林、南宁市金桂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吉
奇林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强仁鞋业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26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117号

南通市通州区佰林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禾
兴电机（宁波）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31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至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135号

南通安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禾兴电
机（宁波）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
初131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
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895号

陈栋:本院受理原告刘涛诉被告陈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
128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214号

王莹: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鸿得利罗纹纺织品店诉
被告王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82民初132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09号

刘帅帅：本院受理原告刘洪利与被告刘帅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55号

王峰：本院受理原告龚立君与被告王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65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40号

赵世桥：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美锦纺织品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赵世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40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303号

余运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余运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小额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296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30日9时00分在本
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544号

杭州禾墨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孟凡虎与杭州禾墨装
饰设计有限公司、黄金林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经审理完毕。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有
关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544
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禾墨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孟凡虎违
约金8150元；二、驳回原告孟凡虎提出的其他诉讼请
求；三、案件受理费1240元，原告孟凡虎负担1190元，
被告杭州禾墨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负担50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941号

孙雪峰：原告白云磊与被告孙雪峰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举证材料、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即时支付拖欠轮胎
款补胎款及借款合计14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在2022年5月16日上午9点在余姚市
人民法院低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727号

施小春、董长青:原告陈世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年5
月16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
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923号

潘陈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潘陈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
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8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974号

周定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周定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
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
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872号

孙玉霜、赖志余：本院审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82
民初872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普通程序、财产保全）等，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9日
14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8008号

黄洪静、黄岩柱、瑞安市永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与被
告黄洪静、黄岩柱、瑞安市永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800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